
 

 

 

 

 

 

 

 

 

 

 

 

 

 

 

 

 

 

框架合作合同 
 

 

 



委托方（甲方）：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组织部     

执行方（乙方）：  西安子纳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磋商，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1、 委托事项及服务内容 

榜单设计、PPT设计、宣传册设计制作、海报设计制作、视频拍摄剪辑等。 

2.制作期限 

2.1自 2025年 5月 26日至 2025 年 6月 26日。 

3. 资料提供及制作要求 

3.1甲方应及时全面地为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的相关资料及信息，并保证其合

法性。 

3.2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提出要求、建议或修改，甲方可指派专人与乙方进

行接洽，该专人可以代表甲方的正式意见。 

3.3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在合作期间与甲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对甲方所提

建议进行及时的调整与反馈，认真准确及时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内容，直

至甲方满意。 

3.4甲方有权对乙方工作进行监督、调整、验收，并最终确认。 

4. 项目价款 

项目总价款 348600元 ，大写人民币 叁拾肆万捌仟陆佰元整 。 

项目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30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 100%。 

乙方账户信息为： 

账户名称 西安子纳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民生银行西安高新开发区支行   帐号 694196539 

5. 验收标准和方法 

乙方应在约定的时间交付成品，经甲方审核符合要求的，甲方予以验收。 

6. 保密 

6.1乙方及其参与合同工作的有关人员，应对甲方的文件资料及其他尚未公开

的有关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6.2 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至相关文件资料或信息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甲方

书面解除乙方此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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